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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

2017-037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议案7《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未能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5月12日，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下午15:

00至2017年5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6层会议室。

(三)股东大会出席及投票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1名，代表股份196,553,14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27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名，代表股份189,583,05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3458%。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名，代表股份6,970,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宗文峰先生主持。 召开形式和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明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关军、唐莉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1.审议《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89,746,8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72%；反对

4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弃权6,760,5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下

同）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70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389%；反对4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87%； 弃权6,760,5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524%。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2.审议《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89,746,8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72%；反对

4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弃权6,760,5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下

同）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70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389%；反对4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087%； 弃权6,760,5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524%。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3.审议《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89,746,8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72%；反对

4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弃权6,760,5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下

同）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70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389%；反对4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87%； 弃权6,760,5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524%。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4.审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89,746,8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72%；反对

4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弃权6,760,5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下

同）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70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389%；反对4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87%； 弃权6,760,5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524%。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5.审议《公司2015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89,746,8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72%；反对

4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弃权6,760,5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下

同）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70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389%；反对4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87%； 弃权6,760,5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524%。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6.审议《公司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89,748,5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80%；反对

4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弃权6,760,5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下

同）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702,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615%；反对4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61%； 弃权6,760,5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524%。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7.审议《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01,1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89%；反对6,806,2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6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下

同）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701,1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3389%；反对6,806,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66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产舟山海洋

渔业公司、中国华农资产经营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水

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中国华农资产经营公司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家关联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89,045,746股全部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未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关军、唐莉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中水渔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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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

2017-026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4.6万股，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0.1096%，其中回购因补选监事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万股；

注销因个人原因辞职并已办理完成相关离职手续，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156.6万股。

2、截止2017年5月12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于2017年4月27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见《中核华原钛

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 根据公司

于2015年6月3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合法授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4.6万股，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0.1096%，其中回购因补选监事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万股；

注销因个人原因辞职并已办理完成相关离职手续，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156.6万股。

截止2017年5月12日，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了注销手续。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实，认为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就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5年6月3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发表了法律意见。

2015年6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时，独立董事及聘请的法律顾问均发表了意见。 同

意向符合激励条件的公司20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1012万股。

2015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

手续。 本次股权激励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6月8日、预留部分已失效；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共202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为1012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9.67元/股。

2016年4月6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45.6万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0.83%， 其中因未达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而回购注销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377.6万股；注销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68万股。 2016年4月26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了注销手续。

2016年5月6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20股，公司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数量由566.4万股增加至1699.2万股。

2017年4月2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4.6万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股

份总数的0.1096%， 其中回购因补选监事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18万股；注销因个人原因辞职并已办理完成相关离职手续，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

象所持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6.6万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2015年6月16日，公

司完成了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202人的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登记手续。 鉴于顾靖峰被补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不符合激励条件，回购注销其

持有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8万股；朱耘莹等14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辞职并已办理完成相关离职

手续，注销该14名人员持有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56.6万股。

由于公司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以来， 公司于2016年5月6日实施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因此本次公司回购注销的上述激励对象持

有的限制性股票价格为3.2233元/股加上年化9%的利率计算的利息确定（按日计算），公司

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最大价

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对于本次已回购注销部分权益对应的

股份支付费用不再确认，具体费用以公司年度经会计师审计确认后为准。

三、预计本次注销/回购注销后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本的变动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西安分所为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17XAA10416号）。

2017�年5�月12日， 上述股权激励股票 174.6万股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回购注销事宜已完成，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将相应减少。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至1,591,821,576股，公司股本

结构预计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数量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533,983,849 33.51 1,746,000 532,237,849 33.44

0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

股

226,027,395 14.18 226,027,395 14.20

02�股权激励限售股 16,992,000 1.07 1,746,000 15,246,000 0.96

04�高管锁定股 290,964,454 18.26 290,964,454 18.28

二、无限售流通股 1,059,583,727 66.49 1,059,583,727 66.56

三、总股本 1,593,567,576 100.00 1,746,000 1,591,821,576 100.00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33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15:00至2017年5月12日

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李朗路1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

号楼6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顾伟 先生

6、 会议的通知： 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刊载了 《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17-028）。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97,561,4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087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90,612,8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70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

948,6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83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9,296,2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1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 2,347,63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2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948,6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83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郑

为民律师、陈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60,0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106%；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94%；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60,0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106%；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94%；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60,0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106%；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94%；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60,0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106%；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94%；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60,0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6106%；反

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260,03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106%；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94%；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525,2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3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郑为民律师、陈沁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000758

公告编号：

2017-028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的部分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5月12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克利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股份808,125,3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034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808,068,2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03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7,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2,912,13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47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2,855,03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4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7,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9％。

三、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1.00�《2016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93,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2016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93,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2016年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90,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34,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7,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50％；反对34,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8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38,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3,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82％；反对38,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2016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93,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90,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34,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7,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50％；反对34,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90,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7％；反对34,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7,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50％；反对34,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2016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93,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00�《2016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093,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0.00�《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张克利 同意股份数:808,068,276股

10.02.候选人：武 翔 同意股份数:808,068,275股

10.03.候选人：王宏前 同意股份数:808,068,275股

10.04.候选人：张向南 同意股份数:808,068,275股

10.05.候选人：韩又鸿 同意股份数:808,068,275股

10.06.候选人：冯立民 同意股份数:808,068,27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张克利 同意股份数:2,855,044股

10.02.候选人：武 翔 同意股份数:2,855,043股

10.03.候选人：王宏前 同意股份数:2,855,043股

10.04.候选人：张向南 同意股份数:2,855,043股

10.05.候选人：韩又鸿 同意股份数:2,855,043股

10.06.候选人：冯立民 同意股份数:2,855,043股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1.00�《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1.01.候选人：邱定蕃 同意股份数:808,068,273股

11.02.候选人：张继德 同意股份数:808,068,272股

11.03.候选人：李相志 同意股份数:808,068,27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1.01.候选人：邱定蕃 同意股份数:2,855,041股

11.02.候选人：张继德 同意股份数:2,855,040股

11.03.候选人：李相志 同意股份数:2,855,040股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2.00�《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毛 宏 同意股份数:808,068,272股

12.02.候选人：陈学军 同意股份数:808,068,27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毛 宏 同意股份数:2,855,040股

12.02.候选人：陈学军 同意股份数:2,855,039股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3.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366,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87％；反对2,758,4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785％；反对2,758,41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2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须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4.00�《关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万向资源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493,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万向资源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股票5%以上的

股东，其持有公司140,600,0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5.00� 《关于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巴夏库项目硫化矿施工安

装工程承包补充合同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402,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6.00�《关于公司与万向资源有限公司签订锌锭销售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7,493,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8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0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万向资源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股票5%以上的

股东，其持有公司140,600,0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7.00�《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402,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8.00�《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

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402,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9.00�《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赞比亚中国经济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402,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0�《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402,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1.00�《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402,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2.00�《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年

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402,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3.00�《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2017年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399,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9,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21％；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8％。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4.00�《本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公司2017年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402,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3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80％；反对3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664,613,232股。

关联方股东王宏前先生回避表决，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77,918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 国 有 色

矿 业 集 团

有限公司

万 向 资 源

有限公司

邓普顿投

资顾问有

限公司

领航投资

澳洲有限

公司－领

航新兴市

场股指基

金 （交易

所）

邓 普 顿

投 资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邓 普 顿

中 国 A

股基金

王宏前

贝 莱 德

顾问（英

国）有限

公 司 －

ishares

安 硕 明

晟中国A

股

UCITS�

ETF（交

易所）

李 传

勇

朱超 宫新勇

出席股数

（股）

664,613,

232

140,600,

000

1,330,

581

1,132,

500

263,537

77,

918

24,200

18,

900

16,

300

14,000

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3.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4.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5.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6.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7.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8.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9.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10.01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0.02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0.03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0.04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0.05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0.06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1.01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1.02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1.03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2.01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2.02

664,613,

232股

140,600,

000股

1,330,

581股

1,132,

500股

263,537

股

77,

918股

24,200

股

14,000

股

13.00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14.00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15.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16.00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17.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18.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19.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20.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21.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22.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23.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24.00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敏、尚婉婷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3日


